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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杭州创潮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杭州创潮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因参股公司杭州创潮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翁家山 289 号 209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07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 陈向明 

注册资本：12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银杏谷无控股股东，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1700  13.60%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  13.60% 

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700  13.60%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1700  13.60%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00  13.60% 

杭州科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2% 

杭州平仲投资有限公司 2500  20% 

银杏谷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银杏谷未持有大华股份股票。 

2、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 58 号广新商务大厦 1819 室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02 月 06 日 

法定代表人： 应叶萍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接受企业委托从事资产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持有大华股份股票。 

3、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火炬大道 581 号 A 座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4 年 11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李越伦 

注册资本：989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无线电子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

软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及成果转让，通信网络的系统集成、工程设计及安装，

自有房屋出租，自有房屋销售。 

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三维无线科

技有限公司未持有大华股份股票。 

4、自然人陈向明、徐明、梁霞均为中国国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创潮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7W22L1Y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财富金融中心 2 幢 36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明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3、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业经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33 184.59 

负债总额 31.35 177.78 

净资产  41.97 6.81 

项目 2015 年度（业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0 0 

净利润 -5.03 -77.06 

4、股权结构及本次增资方案：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资人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 30 30% 150 30%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10% 50 10% 

陈向明 23 23% 115 23% 

徐明 23 23% 115 23% 

梁霞 6 6% 30 6%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 4% 20 4% 

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4 4% 20 4% 

合计 100 100% 500 100%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 6 名非关联人共同增资是出于创潮汇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本次增

资完成后，创潮汇仍为公司参股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